
論述 》會計•審核

地方政府部分公款未列會計帳

之處理情形
本文係就審計部查核所發現地方政府部分公款未列會計帳之處理經過，以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相關檢討改進措施予以說明，俾供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各地方政府參考。

　陳幸敏（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簡任視察）

壹、前言

主計總處前曾分別多次函

請中央各機關及各地方政府，

就有關公款之存管，應切實依

規定辦理，並於相關會計帳表

妥適表達，不得再有未經核准

自行開立帳戶或以其他名義開

立帳戶存管公款，致衍生帳外

帳之情事。又強調各機關經管

之款項，均應依規定存管並予

以記錄及於會計報告內表達，

同時請各機關加強內部控管機

制。惟監察院於 100 年 8 月間

函送主計總處有關審計部查核

發現各地方政府迄今仍存有部

分公款未透列會計帳表表達之

情形，本文謹就主計總處整個

處理經過及相關檢討改進措施

予以說明。

貳、處理經過

依監察院所送審計部各

地方審計處室之查核資料分析

結果，地方政府部分公款未列

會計帳表表達之帳戶共 889 項

（下頁附表），主要包括政府

採購卡帳戶、里辦公處專用款

項、學校學生家長會帳戶、學

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帳戶、薪資

轉存等過渡性帳戶及代扣代

收款項帳戶等，為使各地方政

府處理有所準據，主計總處爰

於 100 年 9 月 13 日以處會字第

1000005798 號函，請各地方政府

依下列處理原則積極檢討妥處：

一、政府採購卡帳戶

係各機關依電子採購作業

辦法第 19 條及第 23 條規定辦

理政府採購卡支付作業。政府

採購卡發卡銀行為方便辦理機

關付款後之銷帳作業，通常會

給各機關一組虛擬扣款帳戶，

由各機關將款項撥付至指定之

虛擬扣款帳戶，俾利銀行端銷

帳作業之控管。該等帳戶非屬

機關所有，各機關並未申請開

戶，亦無該帳戶之使用權，惟

部分銀行誤將機關名稱列為虛

擬扣款帳戶之戶名，致引起誤

解，各機關如有此種情況，應

請銀行予以更正。

二、里辦公處專用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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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 89 年 8 月 28 日

台 89 內中民字第 8906433 號函

以「有關『地方民意代表費用

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公布施行後，村里長事

務補助費，仍由村里長具領不

必檢據，至由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提列之村里辦公費，其使用

仍應依規定檢據核銷。」已就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及村里辦公

費應否檢據乙節作有規範。依

上揭規定，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中除提列村里辦公費部分外，

其餘因可由村里長具領無需檢

據，自得採存入村里長個人帳

戶方式辦理，至村里辦公費部

分，則可由村里幹事具領，並

應於支用時檢據核銷。上述款

項於具領、支用核銷時，鄉鎮

市公所皆應依規定作相關會計

處理。

三、學校學生家長會帳戶

係為學校學生家長會使用

之帳戶，誤用學校統一編號開

戶，應請學生家長會辦理統一

編號變更。

四、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帳戶

係為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使用之帳戶，誤用學校統一編

號開戶，應請員生消費合作社

辦理統一編號變更。

五、過渡性帳戶（薪資轉

存戶、註冊費暫收帳

戶等）

雖屬過渡性帳戶，惟係由

機關所經管，爰應依公庫法規

定辦理戶頭之開立及款項之存

管，並將款項之收支妥為會計

帳務之記載，且以「專戶存款」

及「保管款」或「暫收款」等

科目於會計帳表作妥適表達。

六、代扣代收款項帳戶

（代扣勞保及全民健

保費、仁愛基金、各

項活動費等）

無論其經費來源是公款或

私人款項，因由機關所經管，

均應依公庫法規定辦理戶頭之

開立及款項之存管，並將款項

之收支妥為會計帳務之記載，

且以「專戶存款」及「保管款」

截至 100 年 8 月 20 日止

             　　　 　政府類別
　帳戶性質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合   計

合             計  517  372  889 

1. 政府採購卡帳戶 12 － 12 

2. 里辦公處專用款項 191 －  191 

3. 學校學生家長會帳戶  88 155 243 

4. 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帳戶 63 55  118 

5. 薪資轉存等過渡性帳戶 68 52 120 

6. 代扣代收款項帳戶  47 54   101 

7. 其他 48  56  104 

附表　地方政府部分公款帳戶未列會計帳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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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收款」等科目於會計帳

表作妥適表達。

本案嗣經各地方政府依

上述處理原則積極檢討處理結

果， 在 所 列 889 項 中， 除 其

中 1 項，因帳戶係被誤用統一

編號開立，尚在民事訴訟中，

目前無法辦理變更統一編號及

銷戶事宜，將俟民事訴訟結束

後，儘速辦理變更事宜外，其

餘 888 項，各地方政府均已辦

理銷戶或透列會計報表等為妥

適之處理。

參、有屬非公款帳戶

已導正處理，其

餘亦均適規妥處

完竣

監察院所列項數最多者

屬學校學生家長會帳戶及學校

員生消費合作社帳戶，共 361

項，達總項數之 4 成多，係為

學校之學生家長會、員生消費

合作社誤用學校統一編號開戶

所致，其本質非屬由學校經管

之款項，應由學生家長會及員

生消費合作社辦理統一編號之

變更。為避免再有上述非公務

機關或學校團體誤用機關或學

校統一編號開戶之情事，主計

總處經擬訂帳戶開立及後續管

理之相關管控作業，於 100 年

10 月 19 日召開會議邀集中央

各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研商，

並依研商結果由行政院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以院授主會字第

1000006796B 號函函知中央政

府各機關及各地方政府依照辦

理，又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

交通部等相關金融機構主管機

關就下列規範一及五部分，函

請各金融機構（含郵局）配合

辦理，以進一步強化各機關學

校帳戶開立及後續追蹤管理之

控管機制，相關規範如下：

一、各機關學校以機關學校名

義及其統一編號開立之機

關學校專戶，應經各該政

府公庫主管機關同意後，

持公庫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向公庫代理銀行或其委託

之金融機構開立，並應由

機關學校首長、主辦會計

人員及主辦出納人員專設

印鑑章。但各機關學校為

自行收納款項或零用金保

管等需要，得以機關學校

名義及其統一編號於金融

機構（含郵局）設立帳戶，

惟應持機關學校核准文件

及由機關學校首長、主辦

會計人員及主辦出納人員

專設印鑑章（零用金帳戶

● 專戶存款總分類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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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經管零用金人員及

總務主管人員印鑑），憑

以辦理開戶事宜。

二、各機關學校開立帳戶（含機

關學校專戶、自行收納款項

或零用金等帳戶，以下同）

後，應將開戶日期、戶名及

帳號通知各機關學校之會計

單位為相關會計處理。銷戶

或更換帳號、戶名時，亦比

照以上方式辦理。

三、各機關學校之帳戶設立原

因消滅或經檢討無存續必

要者，應即辦理銷戶。

四、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對帳戶

之使用情形進行檢討清理

一次，以決定是否繼續保

留或銷戶，並作成書面紀

錄備查。

五、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其往

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

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

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

學校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

校統一編號開戶等。

為能清查出被非公務機關

或學校團體誤用機關或學校統

一編號開戶之情事，於上述主計

總處邀集中央各主管機關及各

地方政府研討過程中，曾考慮請

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全國所有

金融機構進行函證，以瞭解是否

有被誤用統一編號進行開戶之

情形，惟據反映，各機關學校均

面對數以萬計之金融機構，倘進

行全面函證，則所耗之費用與行

政成本將極高，且恐造成各金

融機構龐大之工作負荷及困擾，

爰由行政院規範各機關學校每

年僅需向其往來之金融機構函

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但鑒於各機

關學校僅對其往來之金融機構

函證，因此，如有於非其往來之

金融機構被誤用統一編號開戶

情形，將不易得知。故為避免有

所疏漏及可根本解決此一問題，

仍有對整體金融機構作通盤函

證之必要。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95 年 5 月 23 日金管銀

（一）字第 09510002020 號函，

司法、軍法、稅務、監察、審

計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查

權之機關，有查詢銀行客戶存

款、放款、匯款、保管箱等有

關資料之需要者，得依據各該

法律規定，正式備文逕洽相關

銀行查詢。又銀行法第 48 條規

定，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

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法律

另有規定等外，應保守秘密。

因此，僅有上述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函所列特定賦有

權限之機關，可向各金融機構

查詢客戶存款、放款等資料，

爰主計總處提 100 年 12 月 26

日審計部與主計總處業務聯繫

協調會議決議，請審計部適時

向各金融機構函證中央及地方

政府各機關學校帳戶之設立情

形，並將函證結果通知各機關

學校詳加查核有無被誤用統一

編號開戶之情形等。

肆、結語

本案審計部各地方審計處

室查核結果有待處理部分，各

地方政府已依主計總處所訂之

各類款項處理原則積極清理並

予以妥適處理。未來有關公款

之存管，中央政府各機關及各

地方政府仍應確實依公庫法、

會計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並於

相關會計帳表妥適表達。又對

於帳戶開立及後續管理之相關

管控作業，亦應依 100 年 10 月

31 日行政院函所訂規範辦理，

並持續加強宣導，以增進各機

關相關人員之專業知識與實務，

避免再發生類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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